
台灣外科醫學會 

「終身成就獎、教學典範獎、最佳研究論文獎、青年外科醫師研究獎」 

遴選辦法 

最佳研究論文獎、青年外科醫師研究獎於109年2月22日第26屆理監事會議增訂第四項 

本辦法經111年6月18日理監事會通過修訂 

112年10月14日第28屆第7次理監事會議決議修訂青年外科醫師研究獎 

113年01月27日第28屆第8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 

113年04月27日第29屆第2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10月12日遴選會議提出修訂收件日期 

113年10月12日第29屆第4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07月19日遴選會議提出最佳研究論文獎更名為傑出研究獎 

114年07月19日第29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壹、台灣外科醫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表彰在外科領域的卓越貢獻、追求卓越，無私奉獻及鼓勵醫師

追求醫學新知及研究，特訂定本辦法。 

貳、以下獎項每年收件期間為四月一日起至六月卅日止，由本會遴選委員會遴選。 

參、遴選委員：由理事長於常務理監事及前任理事長人選中擇七位擔任遴選委員，理事長擔任遴選委員

會主席或由理事長指定人選擔任。 

肆、獎項： 

終身成就獎 

一、本會會員現任或曾任職國內外科相關臨床及基礎醫學研究單位且未曾獲頒此獎項者，由三位現任或

曾任本會理事或監事具名推薦，由遴選委員審定，每年一～二位得獎人，可從缺。未獲選者可以連

續年度被推薦。 

二、推薦者須將聯名推薦函及被推薦者之個人資料（包含學術研究、教學實務、學會服務、國際交流等

各方面有利審查之資料）以PDF電子檔寄至本會。 

三、遴選委員會審查後，結果提報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追認。 

四、獲獎後須於本會年會發表「專題(或是特別)演講」(必要條件)，當天頒發獎座一座及獎金新台幣貳拾

萬元整(須依照規定辦理扣繳稅金)。 

 

教學典範獎 

一、本會會員現任或曾任職國內相關外科臨床及基礎醫學研究單位且未曾獲頒此獎項者，由三位現任或

曾任本會理事或監事具名推薦，推薦者須將聯名推薦函寄至本會，每年選出一～二名，未獲選者可

以連續年度被推薦。獎項可從缺。 

二、被推薦者資格： 

１、從事教職盡心盡力，有具體成效且深受指導學生及同儕尊敬。 

２、充分發揮專業精神及教育熱忱，具有端正教育風氣之特殊事蹟。 

３、對各項教育專題、醫學研究、教材教法及教具之研究、改進、創新或發明，有具體成效，足茲

推廣。 



４、執行教育政策成效卓著。 

三、遴選委員會審查後，結果提報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追認。 

四、獲獎後於本會會員代表大會頒發獎座一座及獎金新台幣壹拾萬元整（須依照規定辦理扣繳稅金）。 

 

傑出研究獎 

一、本會會員於國內從事外科相關臨床及基礎醫學研究者得被推薦為候選人。 

二、選出一～二名，得獎者三年內不能連續獲獎，每名可獲得獎金新台幣貳拾萬元整(須依照規定辦理扣

繳稅金)及獎座一座。獎項可從缺。 

三、候選人請檢附下列相關資料：(PDF電子檔寄至本會) 

１、推薦函(推薦者需親筆簽名。自我推薦／理事或監事推薦／國內學術研究機構推薦，擇一)。 

２、個人履歷及以本會雜誌的格式呈現研究內容的敘述。 

３、最近三年內代表性著作，五年內參考著作，以及五年內本會雜誌投稿著作，以本會雜誌的格式

呈現研究內容的敘述。提供電子檔或影印紙本。 

四、在本會每年年會時頒獎，得獎人須在年會發表研究成果以及將研究成果相關論文發表於本會雜誌。 

 

青年外科醫師研究獎 

A.臨床研究組/B.基礎醫學研究組 

一、本會會員年齡至公告日滿45歲(含)以下，於國內從事外科相關臨床或基礎醫學研究者得被推薦為候

選人。 

二、A、B組各選出二名，得獎者不能連續年度獲獎，每名可獲得新台幣壹拾萬元整(須依照規定辦理扣

繳稅金)及獎座一座。 

三、候選人請檢附下列相關資料：(PDF電子檔寄至本會) 

１、推薦函(推薦者需親筆簽名。自我推薦／理事或監事推薦／國內學術研究機構推薦，擇一)。 

２、個人履歷及以本會雜誌的格式呈現研究內容的敘述。 

３、最近三年內代表性著作，五年內參考著作，以及三年內本會雜誌投稿著作，以本會雜誌的格式

呈現研究內容的敘述。提供電子檔或影印紙本。 

四、在本會每年年會時頒獎，得獎人須在年會發表研究成果以及將研究成果相關論文以Reviewarticle型

式發表於本會雜誌。 

 

 


